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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转让核算中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摘要】我们在处理应收款项转让核算中的争议问题时，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和谨慎性等要求，在会计准则

框架范围内，灵活选择核算方法，做到既规范又简洁。笔者结合案例，对应收款项转让核算中的三个疑难问题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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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追索权的应收票据转让的会计处理

在实际工作中，受让方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绝大多数

的应收票据转让是附追索权的转让。比如，在采购业务中，采

购方将自己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背书转让给供应商。

如果采用附追索权的方式，采购方承担付款人到期不能付款

时的连带还款责任，则在商业汇票转让时，与该商业汇票所

有权相关的风险与报酬并未转移。依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应收票据”、“应收利息”等金融资产不能终止确认，只能

视为以该商业汇票作质押从供应商那里赊购了材料，贷方应

记“应付账款”科目，并且该金额应等于商业汇票的到期值。

如果票据到期值与采购价税款有差异，则依据双方协议规定

支付差额款项。

而当转让的商业汇票到期时，付款人如果如期足额向受

让方付款，视同转让方（收款人）到期收回票据款，此时其只

需借记“应付账款”科目，贷记“应收票据”、“应收利息”和“财

务费用”科目。但如果付款人到期无力付款（无论其是无法全

额支付还是完全无法支付票据款），由转让方承担连带还款

责任时，都视同转让方（收款人）到期未能收回票据款，转让

方应借记“应付账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并同时借

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应收票据”科目。而如果商业汇票

的付款人与转让方到期都无力付款，转让方只需借记“应收

账款”科目，贷记“应收票据”科目。转让方到期不能收回票据

款项时，未计提的利息收入依据谨慎性的要求暂时不计提，

实际收到时再作为收到当期的利息收入。

例 1：中意公司采购一批材料，价款 100000 元，税款

17000元，将面值为 100000元的带息商业汇票背书转让给黄

山公司，票据到期值为105000元，至转让日的利息为3000元

（已计提）。差额以银行存款支付。双方约定，如果黄山公司到

期不能收回票据款项，中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意公司会

计分录为：

借：原材料 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000

贷：应付账款 105000（票据到期值）

银行存款 12000（117000-105000）

而当商业汇票到期时，第一种情况：付款人能足额支付

票据到期值给黄山公司，会计分录为：

借：应付账款 105000

贷：应收票据 100000

应收利息 3000

财务费用 2000

第二种情况：付款人不能支付票据到期值给黄山公司，

而中意公司承担了全额的连带还款责任，其会计分录为：

借：应付账款 105000

贷：银行存款 105000

借：应收账款 100000

贷：应收票据 100000

如果中意公司承担的只是部分连带还款责任（其余部分

付款人已承担），只需将第一笔分录的金额更改即可。

第三种情况：付款人与中意公司都无力支付票据款项给

黄山公司，中意公司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账款 100000

贷：应收票据 100000

第二种情况与第三种情况均视同中意公司到期不能收

回票据款，尚未计提的 2000元利息暂时不提，等到连带还款

责任免除后再作为当期的利息收入。

二、不附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的会计处理

不附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损益，目前绝大多数教材是

计入营业外收支，但并未指出原因，容易让人心生疑惑：因为

这原本是属于企业的一种短期融资行为，应计入“财务费

用”。对此，笔者的理解是：如果计入“财务费用”，不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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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但转让企业会面临需要在融资期限内分期摊销利息费用

的问题，而且转让时确认的损益是建立在估计的销售退回等

情形基础上的，如果以后实际发生的销售退回等数额有变

化，还需要对该笔利息费用进行修正，会计核算相当复杂。当

然也可以将不附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比照固定资产或无

形资产转让行为，作为一种非日常活动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将其计入转让当期的营业外收支，会计核算相对更简洁。

另外，目前大多数教材只讲述了在不附追索权的应收账

款转让时，应估计可能发生的销售退回、折让或现金折扣，将

其计入“其他应收款”，并未提及当原先估计的销售退回、折

让或现金折扣与实际发生额不相等时应如何处理，而这在实

际工作中肯定会遇到，因为笔者的估计数不可能绝对准确。

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商品销售以后实际发生的销售退

回、折让或现金折扣与估计数的差额应遵循一贯性的原则，

对应金额计入转让时确认的“营业外支出”或“营业外收入”，

作为对原先估计的转让损益金额的修正。

例 2：2016年 9月 15日，某企业销售一批商品给A公司，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 100000元，增值税额为 17000

元，款项尚未收到。双方约定，A公司应于 2016年 12月 31日

付款。2016年9月30日，经与中国银行协商后约定：企业将应

收A公司的货款以不附追索权的方式出售给中国银行，价款

为90000元。企业根据以往经验，预计该批商品将发生的销售

退回金额为 5850元，实际发生的销售退回由企业承担。2016

年 11月 15日，企业收到A公司退回的商品，价税合计 9360

元。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分析：该应收账款不附追索权转让时，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90000

其他应收款 5850

营业外支出 21150

贷：应收账款——B公司 117000

当以后实际发生的销售退回金额 9360元大于原先估计

数5850元时，超过部分冲减“营业外支出”，会计分录为：

借：主营业务收入 8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60

贷：其他应收款 5850

营业外支出 3510

如果以后实际发生的销售退回金额小于原先估计数时，

差额部分增加“营业外支出”，如上例中假定以后实际发生的

销售退回金额为3510元时，会计分录为：

借：主营业务收入 3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10

营业外支出 2340

贷：其他应收款 5850

三、附追索权的商业汇票贴现时的利息的处理

附追索权的商业汇票贴现时，有的教材是将贴现的利息

一次性计入“财务费用”，而目前注会教材是将贴现的利息先

计入“短期借款——利息调整”，再在票据贴现期间采用实际

利率法分期确认为财务费用。

对此笔者的理解是：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注会教材的

核算方法严格依据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将贴现利息在贴现期

间分期摊销，确实合理合规。但也可以依据重要性的要求简

化核算：如果贴现利息金额不大并且不跨年度，可以简化处

理，直接将贴现利息一次性作为贴现当期的损益，计入“财务

费用”；但如果贴现金额较大或跨年度，则将贴现利息在贴现

时先记入“短期借款——利息调整”科目，在贴现期间分期摊

销计入“财务费用”，但不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直接依据

贴现利息的计算公式分期计算各期利息即可。

例 3：中意公司 2016年 3月 1日将当日出票的不带息商

业汇票背书转让给银行，且银行享有追索权。已知该商业汇

票的面值为200000元，期限为6个月，贴现利率为7.2%，依贴

现公式计算出来的贴现利息为7360元。

分析：因为该笔贴现业务未跨年度，如果依据中意公司

当期财务数据或项目性质，已经涉及贴现当期盈亏等情形，

该笔贴现利息金额判断为重大金额，则不能一次性计入贴现

当期损益，应分期摊销。3月1日贴现时的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192640

短期借款——利息调整 7360

贷：短期借款——本金 200000

3月31日分摊利息：

借：财务费用 1200

贷：短期借款——利息调整

1200（200000×7.2%÷360×30）

5月31日分摊利息：

借：财务费用 1240

贷：短期借款——利息调整

1240（200000×7.2%÷360×31）

其他月份按实际日历天数计算分摊利息，贴现日与到期

日算头不算尾或算尾不算头即可。

如果依据中意公司当期财务数据或项目性质，该笔贴现

利息金额判断为非重大金额，为简化核算，该笔利息费用可

以一次性计入贴现当期损益，不必分期摊销。即3月1日贴现

时的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192640

财务费用 7360

贷：短期借款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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